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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雄安路-机场北路）长 2600米，龙嘉路（新淮大道-虹

桥路）长 2200米，文登路（雄安路-龙嘉路）长 1370米，白

塔路（白云路-文登路）长 1900米，白云路长 470米。 

配套项目园区相应的供电、给排水、通讯、供气、综合管网等

公用设施，完善园区道路、围墙、环保、安全监控等配套工程，

新增道路停车位 1200 个，充电桩 360个。 

项目投资估算及

资金来源安排 

本项目总投资为 552,900.00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459,368.75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为 37,168.99 万元，工程预备费为

42,874.79万元，建设期利息为 13,127.47 万元，发行费用为

360.00万元。 

专项债券金额 360,000.00万元 

2025年后续发行 52,000.00万元 

（二）项目建设计划与现状 

项目计划总工期 32个月（2024年 5 月至 2026年 12月），2024年 5月已开

工，2026年 12月全部竣工验收,2027年 1月投入使用，运营期为 2027年 1月至

2046年 12月。 

（三）项目批复 

根据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备案情况如下： 

（1）2023年 3月 3日，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出具《关于同意新

桥智能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立项的批复》（合经投[2023]11号）。 

（2）2023年 3月 6日，取得《关于新桥智能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合经投[2023]14 号）。 

（3）2023年 3月 3日，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新桥智能制造产

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的函》。 

（4）2023年 3月 3日，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局出具《关于新

桥智能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无需办理环评的说明》：根据《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名录》（2021版）：该项目属于其他类，无需办理环评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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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4 年 4 月 29 日，取得《新桥智能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开工证明》，预计项目 2024年 5月进场开工建设。 

（6）2024年 5月 16日，取得新桥智能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建设期为 32 个月，总投资

额 552,900.00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 112,9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42%；

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 36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65.11%；通过银行贷

款融资 80,000.00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14.47%。 

本项目专项债券拟分三年发行，具体发行计划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序号 发行年份 发行金额 发行期限 

1 2024年 7月 40,000.00 20年期 

2 2025年 1月 48,000.00 20年期 

3 2025年后续计划发行 52,000.00 20年期 

4 2026年计划发行 220,000.00 20年期 

合计 360,000.00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和《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

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号）的要求。 

（二）项目收益、成本及融资自求平衡 

根据《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经营收入（厂房出租收入、

物业管理服务费收入、停车费收入和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和政府补贴收入。 

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项目在计算期内（2024 年至 2046

年）总收益为 920,433.55万元，总还本付息和为 695,784.17万元，总覆盖本息

倍数为 1.32倍。其中，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收益为 793,227.34万元，偿还债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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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息和为 590,016.00 万元，测算债券覆盖本息倍数为 1.34倍。可用于偿还贷款

的收益为 127,206.21万元，偿还贷款的本息和为 105,768.17万元，测算贷款覆

盖本息倍数为 1.20 倍。根据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对项目收益预

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专项评价报告》评价认为，

本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

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

求平衡。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专项评价报告》，本项目资本金由财

政投入解决，占总投资大于 20%，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

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号）和《国务院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2015]51号）关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本项目的预

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满足项

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号文的相关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就本次发行专项债券出具了《合肥经开

区新桥智能制造产业园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安徽国鉴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是依法成立的，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资格的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202MA8P4M9DXG），持有安徽省财政厅核发《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财

会[2023]47 号）（证书编号：34020177）具有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

评价报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书》由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出具。

本所现持有安徽省司法厅核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4000058457383XK），系依法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签字律师均持有中华人




























